中  山  国  土  资  源  局  办  事  指  引

城区土地使用权、界限变更登记

（受理部门：城区分局产权股   咨询电话：88331509、88385097）

一、 职能：负责城区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二、业务范围

主要受理城区范围内的国有、集体土地使用权有关面积、界线的土地变更登记。

三、申请变更所需资料：

1、《中山市房地产权登记申请表》（1份）（A：单位、集体申请：村委\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B：个人申请：申请人签名）

2、《市镇（区）地籍调查表》（1份）（属村内范围的土地须村委会盖章，属城区国有土地的免）

3、1：1万地形图（1份）、实测宗地图（3份）（请自行聘请有资质的测绘公司测绘、制图）。

   宗地的四至界限需四邻签名确认。   

4、A：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需提交村委会证明以及其它与业务相关的资料；

B：拆旧建新的需提交报建资料复印件。

5、原土地使用证正本及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包括图纸1：1复印）。

6、变更地址需提交：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地址变更证明正本。

7、（1）申请人为个人的，须持有效的身份证正本及复印件、户口簿正本及复印件（有人名的都需复印）；如本人不能亲自办理，可以办理受托，委托书可由村委、居委会、律师见证或公证处公证；由受托人持委托书正本，身份证正本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正本办理。

（2）申请人为国有、集体企业的须提交工商企业查询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上资料均需单位盖章及法人签名）以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3）申请人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除本条第（2）项规定提交的资料外另需提交公司章程（工商局盖章）。

（4）申请人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团组织的提交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以上资料均需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

四、办理程序

窗口收件(1天)         产权股经办人初审(8天)        产权股股长复审（2天）


分局长审批（2天）
主管局长审批（2天）
发证办办理（按发证办规定日期）

五、办理期限：

从收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如不符合办理规定的，必须在收件之日起15个工作内通知当事人。

六、审批条件

1、 申请资料齐备。

2、 房地产无被查封、抵押。

3、 土地权属、界址清楚，无纠纷争议，符合土地法律法规规定的。
